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的行政安排  

 

I. 用途  

 
1. 學校應均衡使用「校本支援計劃津貼」，以確保在適應上有困難的內地新

來港兒童、新近入讀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童，均有機會得到支援服務。 

 

2.  學校必須將：  

 

(a) 不少於百分之五十的津貼額用作以下活動：  

(i)  幫助內地新來港兒童學習英語；及  

(ii)  幫助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童學習中文及 /或英語。  

 

(b)  不少於百分之三十的津貼額用作幫助培養內地新來港兒童、新近入讀

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童的個人發展及社會適應。  

 

3.  學校務請盡早為兒童提供支援服務。以下僅為建議項目，以作參考：  

 

(a) 開設補習班  

(i)  學校可為內地新來港兒童、新近入讀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

兒童安排免費的課餘補習班。  

(ii)  學校應聘用合資格教師 (例如：具師資訓練 /本地認可學位或同等學

歷者 )。學校可參照市場的薪酬額或公營學校代課教師的日薪，以時

薪調整計算，自行釐定補習班兼職教師的時薪。  

(iii)  各兼職教師的薪酬和工作時數，必須詳列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的開支帳目內。  

(iv)  學校必須保存補習班的記錄 (例如：點名冊 )，以供查閱。  

 

(b) 籌辦迎新活動 /輔導課程 /課外活動 /探訪活動等。  

 

(c) 為內地新來港兒童、新近入讀本地學校的非華語兒童及回流兒童提供適

切的支援服務所需的其他一切開支 (食物和飲料除外 )。  

 

4.  學校使用「校本支援計劃津貼」聘請職員或進行採購服務時，必須遵照現行

的有關規則、規例及符合法定要求，避免涉及利益衝突。有關這方面的詳情，學

校可參閱以下的教育局通告：  

第 3/2022號  學校及其教職員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  

第 4/2013號  資助學校採購程序  

第 5/2005號  學校教職員的聘任  

第 14/2023號  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  

 

 



 

II. 會計安排  

學校須遵從以下的會計安排：  

官立學校  

1.  會計安排：官立學校須把支出記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新來港兒童」的會

計帳目。有關購置物品或聘用服務、付款及發還人員墊支的費用等事宜，應

按照現行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政府的《財務及會計規例》、常務會

計指令及政府 /本局不時發出的其他相關通告 /通函及規則的有關規定辦理。

官立學校如以是項津貼聘用僱員，必須遵守教育局有關僱用外間服務及聘

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規則及規例。有關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方面，學校

務須注意教育局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作為僱主的法定

責任，並遵照教育局所訂的程序，安排有關員工加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2.  津貼範疇：「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為「擴大涵蓋範圍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

下其中一個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項目，只適用於情況特殊的選定學校。  

3.  保留剩餘津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是「擴大涵蓋範圍的科目及課程整筆

津貼」的一項撥款。官立學校可保留累積盈餘的結餘，但保留款額不得超過

該年獲發的「擴大涵蓋範圍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12個月的款額，如超逾

12個月津貼額便會予以取消。  

4.  赤字：官立學校是不允許有赤字的。  

5.  發放「校本支援計劃津貼」：首七個月 (九月至三月 )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會於每學年的一月分配 /調整給官立學校，而餘下五個月的津貼將於該學年

的四月發放。  

 

資助學校 /按位津貼學校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直資學校）  

1.  會計安排：所有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資學校須留意領取津貼的學校

須另行開立一個「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帳」，以妥善記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的收支項目。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亦須依從教育局通告第 4/2013號「資

助學校採購程序」及「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的採購程序；而直資學校亦

須依循資助學校的採購程序或獲其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批准的校本採購政策

和程序。學校如以是項津貼聘用僱員，當中所涉及的支出，如公積金的供款

及其他在《僱傭條例》下可享有的法定福利，將由是項津貼支付。教育局稍

後會向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發出通函 /信件，提供有關上述帳目的建

議報表，要求學校呈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直資學校應把該帳目報表呈交教育

局管理會計組，而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則應按照教育局稍後發出的通函 /信

件內所載的格式，向學校核數組呈交該報表。  

 



 

2.  保留剩餘津貼：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亦須留意，「校本支援計劃津

貼」是「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特殊範疇內的一項撥款。學校必須運用「校本

支援計劃津貼」的撥款作指定用途。至於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校

本支援計劃津貼」已納入「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內。「營辦開支整筆

津貼」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累積盈餘的結餘 (預留作為員工遣散費

或長期服務金承擔額的款項不計算在內 )如超逾現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 12個月津貼額，便須退還教育局。學校須遵

照教育局通函第 156/2024號內的安排處理。儘管「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

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並不適用於按位津貼 /直資學校，但這類學校亦可與

資助學校一樣，保留最高達 12個月津貼額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撥款作餘

款，如超逾 12個月津貼額便須退還教育局。學校不得將這項津貼的撥款及 /

或其餘款調往其他帳項。  

3.  赤字：如有赤字，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則可由「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一般範疇內的盈餘填補，至於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學校應確保「擴

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總支出不會超逾其撥款額，並盡量避免出現赤字。

如學校在「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仍有未解決的

赤字，需由學校本身的資金承擔。學校應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156/2024號內有

關如何處理赤字安排。而按位津貼 /直資學校可由學校的非政府經費填補，

不得記入政府津貼帳內。  

4.  發放「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校本支援計劃津貼」通常會於每學年的一月

發放 /調整給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 /直資學校。至於設有

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現已納入「擴大的營辦開支

整筆津貼」之下，是那些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項目之一，而「擴大的營

辦開支整筆津貼」通常會於九月、十一月、二月及五月按季發放。由於每學

年的一月之前難以確定「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的撥款額，因此，教育局會於

每學年的二月，向合資格領取「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資助學校，發

放「校本支援計劃津貼」撥款額的 75%，餘下的 25%則會於同一學年的五月

發放。剛過去學年的「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全數調整額會於每年二月處理。  

III. 報告  

學校須於學校周年報告書內匯報運用該津貼改善新來港兒童在學習及適應

方面的成效。  

 

2024年 9月  


